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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商標權與著作權商品各有不同的產品特徵，故本文首度

將這兩類商品分開討論，並由需求面切入，探討強化智財權的保

護對南方的影響。本文的主要發現有：若不含括國家聲譽之改善

效果，對南方而言，當消費者對炫耀性的評價頗為一致時，強化

商標權可提升社會福利，強化著作權則惡化社會福利；若其消費

者對品質的看法相似，則結果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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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於智慧財產權相關商品在國際貿易中的比例快速增加，1
 因

此保護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以下簡稱為智財權）

的議題愈受重視，GATT 的烏拉圭回合談判也完成並簽署了「與貿

易相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以下簡稱 TRIPS 協定）。該協定要求各

會員國對智財權的保護必須高於全球一致的門檻，2
 換言之，不論

是被仿冒的先進國家（北方）或是仿冒他人的未開發或開發中國家

（南方），都一體適用 TRIPS 的最低門檻。

一般而言，北方對智財權的保護規格是高出南方許多的，因此，

TRIPS 協定的完成，意味著南方必須採取更嚴格的保護措施，故近

來有許多文獻致力於探討如此的智財權保護標準會對南、北雙方產

生怎樣的影響。其中，多數將焦點放在智財權對社會福利的兩股相

左力量上：一是提供了 R&D 的誘因，使廠商勇於投入研發經費、

未來可以創造出更多、更好的產品進而改進福利；3
 另一方面，智

財權使廠商擁有獨占力量，因此將使福利下降。4
 正因上述兩股力

量皆來自生產面，故既有文獻多從智財權對供給面的影響出發，進

而討論 TRIPS 協定對南、北雙方福利的影響。如 Chin and Grossman

(1990)、Deardorff (1992)、Helpman (1993) 及 Lai and Qiu (2003) 等

文均從上述角度出發，並在不同的假設下得到不盡相同的結論：原

                                                       
1 Maskus (1990) 指出，國際貿易中智慧財產權相關產品的增長速度遠高於一

般產品。
2 Maskus (2000) 中，有更多針對 TRIPS 協定的討論。
3 如 Mansfield (1986)、Horowitz and Lai (1996)、Lai (1998) 等文皆在探討保

護智財權對創新率﹙rate of innovation﹚的影響。
4 當然，智財權亦有可能透過其他管道對福利產生影響，如 Helpman (1993)

提出另外兩個可能的管道：一為改變貿易條件（terms of trade），二為生產

地點的轉換，但多數文獻仍以正文中所述的效果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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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上，上述諸文都同意 TRIPS 協定因迫使南方採取較嚴格的智財權

標準，故對以模仿為主的南方造成福利上的損失；相反的，有利於

擅長創新的北方。而主要的不同在於，前三文認為趨於一致且從嚴

的智財權標準（即 TRIPS 協定的精神），不利於全球的社會福利，

即北方的福利上升幅度不足以彌補南方的損失；而 Lai and Qiu (2003)

則認為一致的智財權標準能使世界福利增加，故可透過貿易談判使

南、北雙方皆蒙其利，而這正是 GATT/WTO 多邊協商的好處。

從供給面出發的研究，固然有助於瞭解保護智財權對創新率、

市場競爭形態的影響，但卻忽略了消費者在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而仿冒之所以存在，與消費者的選擇息息相關—若消費者不買仿冒

品，又何須保護智財權？故本文將從消費者對仿冒品的選擇行為著

手，由需求面的角度切入，期能對保護智財權的經濟效果有更全面

的瞭解。Grossman and Shapiro (1988) 亦以此角度出發，分析保護智

財權對北方的影響，而本文則將探討在 TRIPS 協定下，相對嚴格的

智財權標準對南方的消費者行為、福利會有何種影響。雖然本文以

靜態模型為架構，分析保護智財權在短期對消費者行為的影響，並

未涵蓋產品的創新，但因仿冒品具負的外部性，故保護智財權仍可

能對福利產生正面的影響。而此處仿冒品的負外部性可能來自於以

下原因：一是仿冒品的盛行可能遭致他國的報復或損及國家聲譽，5

這部份的損失須由全體消費者共同承擔。另外，若是商標權相關商

品，因仿冒品使品牌產品的炫耀性大減，故對正品使用者產生負的

外部性。

智財權主要包含三大類：一為著作權（copyright），用來保障

作者對其創作的「文藝作品」，包括文學、音樂、電影及電腦程式

等，擁有出版及銷售等相關權利，如書籍、電腦軟體等。二為保護

註冊商標的商標權（ trademark），具有品牌的產品，如勞力士錶屬

之。三為專利權（patent），用以保護具有商業價值的發明，醫藥、

                                                       
5 下節之模型設定中，以 )( 1xF 描述此國家聲譽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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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零件等產品屬之。既有文獻多未將上述三類分開討論，僅以智

財權籠統地概括，6
 而忽略了這三類智財權事實上各有不同的產品

屬性及保護的動機，因此不論是從供給或需求面來看，不同的智財

權各自有不同的效果。從供給面來說，正如 Deardorff (1992) 所述，

商標權的效果應異於著作及專利權，因後者旨在保護創新，前者則

否。由需求面觀之，不同智財權亦造成不同的效果，這正是本文主

要的研究動機之所在。

根據 Grossman and Shapiro (1988)，仿冒品可分為以下兩類：

一是欺騙性的仿冒（deceptive counterfeiting），意指消費者因專業判

斷能力不足，無法分辨所購買的產品究竟是正品或是仿冒品，故以

較高的正品價格購買仿冒品，為仿冒廠商所欺騙。如汽車零件、藥

品、化學製品等，換言之，侵犯專利權的仿冒品多屬此類。另一為

非欺騙性的仿冒（nondeceptive counterfeiting），意為消費者可清楚

的分辨所購買的產品是否為真品，並以（遠）低於正品的價格購買

仿冒品，因此，購買此類仿冒品的消費者並未因資訊的不對稱而有

額外的損失，因為消費者即便不能精確地由產品品質來辨認仿冒

品，也多可以藉由購買的通路來區分所買的商品是否為正品。例如，

在路邊攤買的勞力士錶、在網路上訂購的軟體大補帖等，不管其品

質有多精良，消費者仍可以清楚的知道他們所購買的必然是仿冒

品，故多數違反商標權或著作權的仿冒品皆屬此類。由於本文重點

在於以消費者的選擇行為為基礎，進而分析保護智財權的經濟效

果，故須在消費者能分辨真偽的前提下方有意義，因此，文中只探

討非欺騙性的仿冒，即保護商標及著作權之情形。

雖然違反商標權或著作權的商品皆為非欺騙性的仿冒品，但對

消費者來說，購買這兩類仿冒品的動機仍不相同。由於商標是品牌

的表徵，擁有品牌者必須投入許多資源維護其品牌的形象及品質，

                                                       
6 只有 Deardorff (1992) 一文於注釋中約略提到商標權和其他兩類智財權似乎

扮演著不同的角色，但並未多加探討。



保護智慧財產權之經濟分析－從南方的需求面探討之 187

使其產品可清楚地與其他同類產品有所區隔，例如看到 Rolex 就想

到好手錶、看到 LV 便聯想到高級皮件等。因此，侵犯商標權之仿

冒品的賣點在於盜用聲譽良好品牌的商標，使購買者可以低價享有

知名品牌所帶來的炫耀性及優越感，而產品品質的好壞反在其次，

因為通常這類仿冒品的品質是遠遜於品牌正品的。相反的，違反著

作權之仿冒品在乎的是產品內容是否與正版相同而不特別強調商

標，如市面上常見的盜版軟體使用時並不覺得其品質與正版產品有

何差異，且包裝多很簡單，並未特意模仿原產品，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2003）即指出，拜科技進步之賜，違反著作權之仿冒品

（如盜版之電腦軟體、音樂 CD、電影 DVD 或書籍等）品質大幅提

升，幾與真品無異。換言之，消費者之所以購買此類產品的動機在

商品本身而不在品牌的炫耀性。

Grossman and Shapiro (1988) 雖亦以需求面的角度分析北方保

護智財權的經濟效果，但並未將商標及著作權分開討論，7 然而，

由於這兩類仿冒品的特色並不相同，故本文將商標權與著作權的情

形分開討論，期望能對智財權保護的經濟效果有更精確的了解。文

中發現對南方而言，在某些情況下，保護商標權較保護著作權更為

有利。

除本節外，本文其餘章節架構如下：第二節為保護商標權之模

型及福利分析；第三節為保護著作權之模型及福利分析；第四節為

廠商可自由進出市場的長期均衡分析；第五節則為結論。

2. 

本節探討強化商標權的經濟效果。這類仿冒品多盜用知名品牌

之註冊商標，因此雖然品質普通，但由於其多將商標標示於顯眼處

或款式甚具品牌特色，故很容易讓他人誤以為是品牌正品而享有炫

                                                       
7 該文雖未明確說明，但由其模型設定可知其討論的應是保護商標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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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性。因此，可將此類產品分成三個等級，一為正品：即品質優良

具炫耀性且價格昂貴之產品；二為仿冒品：為仿冒正品的設計，品

質普通（有時甚至不佳）具炫耀性但價格相較正品便宜許多之產品。

由於上述二者皆有品牌辨識之特徵，故下文中以品牌商品統稱之。

最後為普通品（generic good）：基本功能與前二者相同，品質普通

或不佳，不具炫耀性且價格為三者中最低之產品。

模型有以下假設：(1) 正品及仿冒品市場皆為寡占之市場結構。

前者的進入障礙在於創造一全球知名的品牌需投入龐大的廣告及行

銷費用；後者則因違法而有被逮捕的風險。在不影響結果的前提下，

假設正品及仿冒廠商各僅有一家，故市場只存在單一品牌。(2) 普通

品因不存在進入障礙，故為完全競爭，因此生產普通產品之廠商其

利潤為零。(3) 因本文目的在於從南方的角度來探究保護智財權的經

濟效果，故假設正品為外國廠商所製造，並與國產的仿冒品、普通

品在本國市場從事 Cournot 競爭。(4) 假設所有廠商的邊際成本均為

常數，因仿冒品、普通品的品質皆較正品差，故設仿冒品、普通品

的邊際成本均為 c 且小於品牌正品的邊際成本 *c 。8

參考 Leibenstein (1950) 及 Grossman and Shapiro (1988) 的模型

設定，設本國有 N 個消費者，且每個消費者只購買一個商品（可為

正品、仿冒品或普通品）或選擇不買，並以  ],0[ Ny∈  將消費者依

其對品質的要求排序，排序越低者對品質的要求越高，即若令

)()( yLyHVy −≡ ，其中 )(yL 、 )(yH 分別為消費者 y 買低品質、高

品質商品所得到的效用，則 0)( <′ yV 。又令 ),( yxS 表消費者購買品

牌商品所獲得的炫耀性效用，其中 x 表品牌商品的總數目，市場上

的品牌商品越多，此品牌商品的炫耀性便越小，舉例來說，穿著

CHANEL 服裝的人除了美麗之外，也會因該品牌的「高貴」形象而

自覺高人一等，但若現在滿街的人都穿著 CHANEL 服裝（當然，

                                                       
8 實務上，仿冒品有可能為了仿造正品的商標及設計而有比普通品更高的成

本，但這並不影響我們的結果，只會使模型更加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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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是仿冒品），自然會使其高貴形象受損、炫耀性下降，故

0<xS ，這正是許多名牌精品限量銷售的原因；又假設越重視品質

的消費者亦越在意產品的炫耀性，故 0<yS 。

令正品、仿冒品及普通品的價格分別為 *P 、 1P 及 2P ，且消費

者購買此三種商品所獲得的效用分別為﹕ ** ),()( PyxSyHU −+= 、
11 ),()( PyxSyLU −+= 及 22 )( PyLU −= 。存在某一邊際消費者 *y ，

此消費者從正品和從仿冒品得到的效用是相同的，即 =)( ** yU
)( *1 yU ，整理為(1)式：

1**)( PPyV −= 。 (1)

同理，存在邊際消費者 1y 買仿冒品與普通品的效用相同；邊際

消費者 2y 買普通品和不買的效用相同，故有(2)、(3) 兩式：

2111 ),( PPyyS −= ， (2)

22 )( PyL = 。 (3)

從(1)到(3)式可導出正品、仿冒品與普通品的反需求函數依次

如下﹕

)(),()( *112* yVyySyLP ++= ， (4)

),()( 1121 yySyLP += ， (5)

)( 22 yLP = 。 (6)

以下兩小節將分別討論在(1)對進口正品設以配額及 (2)進口正

品自由貿易等兩種情形下，強化商標權之經濟效果。

(1) 

首先將各符號的意義說明如下： *x 表正品的產量； 1x 為仿冒品

的數量； 2x 為普通品的數量； 1*1 xxy += ，為品牌產品的總量；
212 xyy += ，為此類產品的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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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小節中，假設正品因有配額，故只能進口 *x 的數量。仿冒廠

商的利潤函數為： 1111 )1(Π xcxP ⋅−⋅⋅Φ−= ，其中Φ表示該仿冒被有

關單位查到並銷毀的機率。9
 將 1P 以(5)式帶入，再加入 cP =2 的條

件，10 仿冒廠商的利潤函數可以表示為：

1111 ])),(()1[(Π xccyyS ⋅−+⋅Φ−= ，

一階條件為：

0)),(),(()1()1(Π 1111111
1 =+⋅⋅Φ−+−Φ−= yySyySxcP yxx

， (7)

且二階條件滿足。11 將(7)式全微分得：

　　 =Φ
1x 0

)],(),([)(2
)],(),([

1111

111111

<
+⋅Φ−

+⋅+

yySyyS
yySyySxP

yx

yx
，

意為在進口正品受限於配額之下，若本國政府加強查緝仿冒品（即

Φ上升），將使仿冒品的數量減少。

因假設仿冒品被查獲後，將被沒收並銷毀，故仿冒國政府並不

能從查緝行為中獲得額外的好處，因此，政府的目標函數為消費者

剩餘、生產者剩餘及國家聲譽之和。故政府的目標函數為：

)( 1xFCSG += ， 12 其中 CS 表消費者剩餘， )( 1xF 為本國的「名譽

函數」，且 0)( 1 <′ xF ，即仿冒品愈多對本國的聲譽損害愈大。此處

所謂的國家聲譽不僅是形而上的國家名譽，如台灣被稱之為「盜版

王國」的惡名，更包括了實質上可能引起的傷害，美國動輒以特別

                                                       
9 若該國法令對仿冒品除銷毀外尚需加收罰金，則 Φ可解釋為查獲機率加上

對仿冒品的從價罰金。
10 因普通品為完全競爭，故其售價等於邊際成本。
11 為簡化模型起見，假設 0=== yyxxxy SSS ，故二階條件

0)),(),(()1(2 1111

1

12

2 <+⋅Φ−⋅=
∂

Π∂ yySyyS
x

yx
。

12 由於仿冒廠商從事的是非法交易，故基於道德考量，如同走私或販毒一般，

仿冒廠商的利潤不在目標函數內，又普通品因完全競爭而使利潤為零，因

此南方的目標函數中生產者剩餘一項為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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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條款威脅台灣就是一例。Lai and Qiu (2003) 即指出，因較嚴格

的智財權標準利於北方但不利於南方，故南方可藉由談判以換取對

其有利之貿易條件，如要求北方降低進口關稅等。但目前多數文獻

均只以消費者剩餘來衡量南方的社會福利（在南方沒有創新只有模

仿的假設下），忽略了這項可能的正面效果，而本文的「名譽函數」

即可涵蓋這類效果—保護智財權愈徹底，北方在其他談判上可能的

讓步愈大。換言之，除了本國對仿冒品所持的看法之外，北方的態

度及所施加的壓力皆會左右本國的名譽函數。目標函數可詳列為下

式：

)( 1xFCSG += =

)())((

)),()(()),x()((

1y 2

1

0

*

2

1

1

*

*

xFdyPyL

dyPyxSyLdyPySyH

y

y

x

x

+−+

−++−+

∫

∫∫
，

(8)

將福利函數 G 對Φ全微分可得

qd
dG
Φ ⋅−⋅= ∫Φ

1

0

11
1

),( ydyyySx
y

x
*

*

xd
dP
Φ

1
Φ

1)( xxF ⋅′+ ， (9)

下標 q 表配額下的情形，其中 ｜)/( * ΦddP
*x
= ｜)/( 1 ΦddP

*x xSx [1 ⋅= Φ

+),( 11 yy )],( 11 yySy >0，即取締仿冒品使正品與仿冒品價格皆上漲。

13 (9)式中等號右邊第一項衡量的是查緝程度對品牌擁有者所享有的

炫耀性的影響，因反仿冒政策執行的愈嚴格（Φ愈大）會使部分購

買仿冒品的消費者轉而購買普通產品 )0( 1 <ΦX ，故市面上流通的品

                                                       
13 理論上，可由令福利函數對 Φ全微分為零解得極大化南方福利下的最適查

緝仿冒品程度。唯因文中模型均以一般函數形式（general form）設定，故

無法解得最適 Φ值的封閉解（closed form solution）。然而，最適 Φ值的存

在可解釋為在北方主導下，南方雖簽定 TRIPS 協定，被迫接受嚴格的智財

權標準，但南方可藉由控制查緝仿冒品的程度 (Φ )來達到對其而言最適的

智財權強度。而仿冒廠商則在此最適的 Φ值下，由極大化利潤來決定仿冒

品的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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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商品會減少、擁有品牌商品的消費者可享有更高的炫耀性與滿足

感，此項為正。第二項則因加強查緝仿冒品將使正品、仿冒品的價

格均上升，故造成福利損失，本項為負。第三項為正，意為因仿冒

品數量減少，使本國的聲譽得以提升。

綜合來說，(9)式的符號是不確定的，換言之，我們不能確定限

額下，保護商標權的正面效益﹙一、三項之和﹚是否大於其負面效

果﹙第二項﹚。假設 0=xyS ，即消費者的邊際炫耀性不變，則(9)式可

簡化為 qddG ｜)/( Φ )(),( 111111 xFxyySxy y ′⋅+⋅⋅−= ΦΦ ⋛0，因此當 yS 甚

小或 F ′ 甚大時，其值為正。 yS 甚小意為不同的消費者因炫耀性而

產生的滿足感差距不大，以極端的 0=yS 為例，表所有消費者給予

品牌商品炫耀性的評價是完全相同的，在此情形下，商品價格將充

分反應品牌炫耀性給予消費者的滿足程度，故即使完全不保護商標

權，消費者亦無法從商標的炫耀性上得到任何的消費者剩餘。因此，

強化商標權後，消費者剩餘並不受影響（因為本來就沒有），但仍

可改善本國的聲譽，故 qddG ｜)/( Φ >0。而 F ′ 甚大則表示只要仿冒品

數量微幅減少，本國的聲譽即可獲得顯著的改善。例如當北方已對

南方的仿冒行為施以貿易報復或制裁， 14 此時本國大力取締仿冒

品、加強保護智財權所得到的聲譽改善效果便甚為顯著，並使

qddG ｜)/( Φ >0。整理如以下命題：

1 ( 0=xyS )

yS

( F ′ )

                                                       
14 如台灣、中國、南韓等國屢屢因仿冒問題而名列特別 301 觀察名單，又如

美方因不滿與我國智財權談判的結果而延後與台灣洽簽 FTA 的磋商等皆是

顯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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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一小節中，正品不再受配額的限制，可以自由進口。因此，

正品廠商的利潤函數為： **** )( xcP ⋅−=Π 。將 cP =2 ，及 (4)、 (5)
兩式代入，可得一階條件：

0)](),(),([)(),( *1111***11*
* =′++⋅+−++=Π xVyySyySxccxVyyS yxx

，

 (10)

且二階條件滿足，15 而仿冒廠商的一階條件仍為(7)式。

將(7)式及(10)式全微分，可得以下兩式：

*111111111 )],(2),(2)[1()],(2),(2)[1( dxyySyySdxyySyyS yxyx +Φ−++Φ−

     = Φ⋅+⋅++ dyySxyySxcyyS yx )],(),(),([ 11111111 ， (11)

　　 0)](),(2[)],(),([ **1111111 =′+⋅++ dxxVyySdxyySyyS xyx (12)

聯立求解  (11) 式、(12) 式，可得 1
Φx < 0、 *

Φx > 0 且 1
Φy < 0，16

 即

對商標權的保護愈嚴密，仿冒品的數量愈少、進口正品數量愈多。

將政府的目標函數(8)式對Φ全微分可得：

　　 cd
dG
Φ

11***111*1 )()(),()( ΦΦΦΦ ⋅′+⋅′⋅−⋅+⋅−= xxFxxVyyySxxy y ，(13)

下標 c 表自由貿易下的情形。上式的經濟意義與(9)式相似。等號右

邊的第一項，類似(9)式的第一、二項之和，意為強化商標權後，由

                                                       
15 在 0====′′ yyxxxy SSSV 下，二階條件 ++⋅=Π ),([2),(2 1111*

** yySyyS yxxx

0)]( * <′ xV 。

16 1
Φx = )Ω(1

)](),(),([2 *1111

Φ−
′++ xVyySyySc yx

< 0，
*
Φx = )Ω(1

)],(),([ 1111

Φ−
+− yySyySc yx

> 0，

且 ( 1
Φ

*
Φ xx + ) < 0，符合 Dixit (1986)提出的穩定條件，其中 )1( Φ−=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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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仿冒品數量減少，一方面使品牌產品享有更高的炫耀性，故對福

利有正面貢獻；另一方面，因查緝仿冒品使品牌商品價格上升故對

福利有負面的影響，兩者加總後，此項為負。第二項來自於因強化

商標權，迫使部分原使用仿冒品的消費者轉而購買正品，而享有較

佳的品質，故此項為正。最後一項為正，意為仿冒品的減少可提升

本國的聲譽，並減少招致貿易報復的機會。綜合上述三個效果，自

由貿易下強化商標權的福利效果仍無法確定

雖然在進口配額、自由貿易等兩種情況下，強化商標權對福利

的影響方向皆不能確定，但仍可比較其相對效果。因 −Φ cddG ｜)/(
0)/( >Φ qddG ｜ ，故自由貿易下強化商標權對福利的提升效果將較正

品進口受配額限制時為佳，整理為命題 2。

2

證明：見附錄。17

命題 2 的直覺解釋是，當南方強化商標權後，仿冒品的售價自然

隨之提高，部份消費者將轉而購買正品。而配額相較於自由貿易，因

進口正品數量無法增加、價格居高不下，因此消費者剩餘較小；另一

方面，因存在配額時正品之售價較高，故仿冒商品的吸引力較強，導

致打擊仿冒的效果較自由貿易為弱 )0)/()/(( 11 <Φ−Φ qc ddxddx ｜｜ ，致使

本國聲譽增加較少，因此自由貿易下強化商標權之福利效果將較配

額下為佳。

                                                    
)](4),(3),()][3,(),([ *11111111 xVyySyySyySyyS yxyx ′+++ > 0。

17 為使進口配額及自由貿易兩者可做比較，假設配額數量等於強化商標權前

正品的進口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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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8

本節討論強化著作權之經濟效果。因習慣上多以「盜版品」稱

呼此類仿冒品，故以下沿用之。與侵犯商標權之仿冒品的不同之處，

在於盜版品的賣點為產品本身而不在品牌的炫耀性上。例如，消費

者之所以購買盜版的 CD 或軟體是因為其內容、品質幾乎與正版產

品相同，而不是為了擁有知名品牌所帶來的炫耀性，因為除了使用

者自己，他人幾乎無法辨別是否使用盜版品。

正因兩類仿冒品的特色不同，因此需要對前述用於商標權的模

型做三點修正，使之能適用於著作權的分析。第一，原先假設

),( yxS 且 0<xS ，意為若某種品牌商品越多人擁有，它的炫耀性、

珍貴性便會下降。但著作權的相關商品卻非如此，比方說我們不會

因為大家都用 Word 軟體而覺得它遜色、不想再使用，換言之，在

此類商品的消費上，並不存在商品銷售量愈大炫耀性便愈小的情

形。相對的，購買版權商品所能得到的炫耀性或榮譽感是主觀的來

自個人的認知，19 因此，我們假設此類相關商品的炫耀性為 )(yS ，

且 0)( <′ yS ，表示排序愈低的消費者其守法的精神或榮譽心愈強烈，

愈在意購買的是否為合法商品。

第二，著作權相關商品中，版權商品與盜版品在品質上並無顯

著差異，如合法的 Word 及非法取得的 Word 對使用者來說，通常感

                                                       
18 無論是進口配額或自由貿易下，強化著作權的福利效果皆無法確定。但自

由貿易下，強化著作權打擊盜版品的效果將優於實施進口配額時。由於以

上結果皆與強化商標權的情形相同，故為免於贅述，本文僅分析自由貿易

下強化著作權之福利效果，並在此情況下，分析強化商標權與著作權之差

異與福利效果之比較。
19 兩類商品的炫耀性來源是不同的。商標權商品的炫耀性來自他人的眼光，

由於正品與仿冒品皆具有足以辨識的商標或特色，故皆能帶給使用者「用

名牌」的炫耀性。相反地，著作權商品因多為個人使用，炫耀性僅來自於

使用者自己對版權商品的觀感，故以「榮譽感」來稱之或許會更恰當，但

為統一名詞的使用，下文仍以炫耀性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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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不到任何差別，故假設二者皆為高品質 )(yH ，而其他合法的普

通商品（如名不見經傳的軟體或 CD 等）則為低品質 )(yL ，令

)()()( yLyHyV −= ，且 0)( <′ yV ，表越在意炫耀性的人也越重視品

質。

第三，正因此類商品的使用是極為私人的，故異於商標權中正

品與仿冒品皆具炫耀性的特性，著作權相關產品中，僅合法授權之

商品方具有炫耀性。

假設經合法授權的廠商及非法的盜版廠商各只有一家，且兩者

從事 Cournot 競爭。仿冒廠商有Φ的機率被執法機關查獲並銷毀盜

版品。除了進口的合法授權商品之外，市場上尚有許多不知名但合

法，由本國廠商製造的同類商品，假設其為完全競爭，故國產合法

的相關商品之售價 2P 將等於其邊際成本 c。20

延續之前的假設，設合法授權商品均為進口品，為高品質且具

炫耀性；盜版品則因此類商品的特性，不具炫耀性但為高品質，至

於國產普通品則為低品質。

故進口之版權商品、盜版品及國產普通品之效用函數分別為

** )()( PySyHU −+= 、 11 )( PyHU −= 和 22 )( PyLU −= 。導出三者

的反需求函數，依序為 )()()( *12* xSyVyLP ++= 、 += )( 21 yLP
)( 1yV )()( 121 yVyLP += 、 )( 22 yLP = 。

因此，外國正版廠商及本國盜版廠商的一階條件分別為(14)式、

(15)式：

0)]()([ *****
* =′′+⋅+−=Π yVxSxcP yx

， (14)

                                                       
20 一位匿名評審建議，在著作權相關的仿冒品中，盜版品的成本可能低於需

自行研發的普通品廠商。由於文中假設普通品為完全競爭市場，故若其邊

際成本提高（即高於仿冒品之邊際成本）將同步提高其售價，因此將使 y2

（買普通品與不買無異之邊際消費者）下降，即原購買普通品的消費者，

將有部分轉而選擇不買。然而，這對文中焦點—品牌正品與盜版品因反仿

冒政策而產生的改變並無影響，故為簡化模型起見，依循 Grossman and
Shapiro (1988) 的設定，假設仿冒品與普通產品的邊際成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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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111
1 =′′⋅Φ−+−Φ−=Π yVxcP

x
， (15)

將(14)式、(15)式全微分後聯立求解，可得 01 <Φx , 0* >Φx 及 01 <Φy 。 
21

社會福利函數仍為(8)式，將其對Φ全微分可得下式：

=Φd
dG 11***1*11 )()()()( ΦΦΦΦ ⋅′+⋅⋅−+⋅′⋅− xxFxxSxxxyVy y 。 (16)

第(16)式中第一項為負，二、三項為正，故強化著作權對社會

福利的影響方向仍是無法確定的。(16)式的經濟意涵如下：等號右

邊第一項來自因取締盜版商品，使得市場上高品質產品（含正版及

盜版品）數量減少，消費者被迫轉而購買相對劣質的本國合法產品，

因此有消費者剩餘的損失。第二項意為因強化著作權，使正版產品

的銷售量增加，而正版產品又可享受到盜版品所無之炫耀性，故消

費者剩餘提升。最後一項，則為本國強化著作權而使得本國聲譽改

善的好處。

藉由比較 (13)式及 (16)式，將強化兩類智財權之經濟效果的異

同分析如下。

第一，不論在哪種情形，仿冒品都扮演一種讓品質與品牌﹙炫

耀性﹚脫鉤的角色：在商標權中，仿冒品提供低品質但具炫耀性的

選擇；在著作權中，盜版品則讓消費者有購買高品質但無炫耀性之

商品的可能，故相較於正品須同時購買品質與炫耀性，仿冒品使消

費者有較大的選擇空間，因此，正如 Grossman and Shapiro (1988) 所

述，仿冒品對消費者而言是有價值的。從此角度切入或可瞭解，為

何近來許多「名牌」紛紛推出價位帶較低的副牌或入門商品，這些

副牌或入門商品所扮演的角色與仿冒品的相似之處在於，兩者皆提

供一個以較低的價格取得品牌﹙炫耀性﹚的機會。無疑地，這可能

                                                       
21

0
)1(

)](),([2 *11
1 <

ΔΦ−

′+
=Φ

xVyySc
x y ， 0

)1(
),( 11

* >
ΔΦ−

−
=Φ

yycS
x y ，其中 211 )],([ yyS y=Δ

0)]([2)(),(4 2**11 >′+′+ xVxVyyS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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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擁有商標權的合法廠商面對仿冒威脅時最佳的方法之一：提供低

單價之商品，22
 讓品牌變的可親近，進而使仿冒品的吸引力降低。

第二，不論強化何種智財權皆使得正品銷量上升，仿冒商品數

量下降，且總品牌數量（含正版及仿冒品）減少。雖然二者的福利

效果都無法確定，但其內涵大不相同：除了都改善本國的聲譽之外，

強化商標權使消費者享受到的炫耀性減少但品質上升；而強化著作

權則使消費者享受到的品質下降，但炫耀性上升。在不計入國家聲

譽改善效果且貿易自由之下，若南方消費者的炫耀性差異極小

)0( →yS ，則強化商標權的福利效果為正，強化著作權的則為負。

反之，若南方消費者對品質的要求差異甚小（即 0→′V ），則商品

的售價將充分反應品質，南方的消費者無法從品質上得到任何剩

餘，故此時強化商標使福利惡化，強化著作權則改善社會福利。將

以上的結果整理為命題 3。

3

之所以有命題 3 的結果，實源自商標權及著作權相關商品本質

上的差別。由於違反商標權的仿冒品具有品牌炫耀性但為低品質，

而侵犯著作權的盜版品則為高品質但不具炫耀性，因此，在查緝仿

冒品使正品銷售量上升、仿冒（盜版）品銷量下降的情況下，若不

考慮國家聲譽，保護商標權的福利效果為炫耀性減少（因品牌產品

數量下降）與品質改善（因正品銷量增加）；而強化著作權的福利

效果則相反，為炫耀性增加（因正品銷量增加）與品質惡化（因品

                                                       
22 由(5)式可知仿冒品價格等於品牌炫燿性加上低品質產品的效用，故若正品

廠商欲吸引僅為炫燿性而購買仿冒品的消費者回流，可販售一些低製造成

本但品牌象徵顯著（如鑰匙圈、耳環等）的商品，售價可定在炫燿性所帶

來的效用上（因為此類產品本身的效用有限，故售價主要反應炫燿性）。舉

例而言，消費者願意花數千元購買名牌鑰匙圈主要即在其品牌價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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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產品數量下降）。故若消費者對炫耀性的評價甚為一致 )0( →yS ，

即消費者不論排序為何，由品牌炫燿性所產生的效用差距甚小（可

能都很看重品牌，也可能都不重視品牌），在此種情況下，不論有

無仿冒品，消費者由品牌炫燿性所得到的消費者剩餘都將甚為有

限。23
 換言之，炫耀性變化而影響福利的效果將不復在，即保護商

標權的負面效果與強化著作權的正面效果將消失，因此，保護商標

權將改善福利，而強化著作權則使福利惡化。

同理，若消費者對品質的評價差異甚小 )0)(( →′ yV ，即消費者

重視品質程度的差距甚小（正品與普通品的品質差距可以很大也可

以很小，但消費者的評價差距不大），在此種情況下，消費者由產

品品質所得到的消費者剩餘將甚為有限，24
 故因品質變化而影響福

利的效果亦不復在—保護商標權的正面效果與強化著作權的負面效

果將消失，故有相反的結果。

第三，相異於供給面分析下，強化智財權將對南方福利產生不

利影響的結果，從命題 3 可知，若由需求面出發，即使未納入長期

中產品創新的正面效益，不論加強商標或著作權的保護都有可能使

南方福利增加—若消費者普遍不在意炫耀性，則保護商標權對南方

有利；若普遍不在意品質，則強化著作權能改善其福利。

第四，不論保護何種智財權，國家聲譽的改善均對社會福利有

正面的貢獻，因此，南方政府對其聲譽的重視程度或北方所施予的

壓力強度﹙即 F ′ 的大小﹚，對南方強化智財權的積極度有著重要的

影響。

                                                       
23 因極大化利潤下廠商將把「炫燿性價格」定在購買品牌商品之邊際消費者

的邊際炫燿性效用上，又因所有消費者對品牌炫燿性的邊際效用差異甚小，

故所有消費者幾乎都需付出等同於炫燿性所帶來的邊際效用的代價方能取

得品牌效用，故由此而來的消費者剩餘將甚為有限。
24 因極大化利潤下廠商將把「品質價格」定在邊際消費者由品質所得到的邊

際效用上，又因所有消費者對品質的邊際效用差異甚小，故所有消費者幾

乎都需付出等同於品質所帶來的邊際效用的代價方能取得品質效用，故由

此而來的消費者剩餘將甚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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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5

目前為止，我們都在廠商數目固定﹙上文中假設正品、仿冒品

廠商均只有一家﹚的前提下分析反仿冒的經濟效益，換言之，均為

短期分析。然而，長期來說，除非產業存在難以跨越的進入障礙，

否則反仿冒政策因改變了廠商間的競爭情況，故會使廠商的數目發

生改變。26
 本小節中，將以強化商標權的情況為例，探討長期—廠商

數目由市場內生決定下，反仿冒措施對商品市場及社會福利的影響。

在長期，合法的正品廠商家數（即正品品牌數）m 和仿冒廠商

數 t 應分別由以下的零利潤條件決定：27

**** )( FxcP =⋅− ， (17)

FxcP =⋅−⋅Φ− 11 ])1[( ， (18)

意為新廠商會不斷進入或舊廠商會不斷退出市場，直到經濟利潤等

於零為止。其中 *F 表新品牌進入市場所需的沉入成本（sunk cost）；
28

 F 則為新的仿冒廠商進入市場時所需的「勇氣」或預期未來因銷

售仿冒品觸法被罰的成本。

將社會福利函數 G 對 Φ 全微分可得下式：

=Φd
dG ⋅∫ dyynS

y

x

*

0

1 ),( ΦΦΦΦ ⋅′+−⋅− ⋅ d
dx

d
dp

d
dp

d
dn XFXy

11*1
)( 11*

， (19)

                                                       
25 依一位匿名評審的建議，加入此節以探討長期效果。
26 仿冒品會打擊正品廠商的生存空間，故正品廠商會因不堪虧損，而逐漸離

開市場。消費者將再也無法享受品質優良的棈品。上述說法是許多反仿冒

行動的訴求，所以除了短期效果外，我們仍需探討長期的均衡，方能完整

了解反仿冒政策的福利效果。
27 我們將只求對稱解，故假設 m 家正品廠商各出口 x*的數量至本國、t 個仿

冒廠商各生產 x1 的產量，而國內製造的普通產品總產量則為 X2。此外，為

簡化模型起見，假設每個仿冒廠商皆平均地仿冒所有的品牌商品，因此每

個品牌皆有 tx1/m 個仿冒品。
28 一個新品牌進入市場，其沉入成本可能來自廣告、行銷等方面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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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中， ** mxy = 表正品的總數， 11 txX = 表仿冒品的總數， *1 yy = 1X+

表品牌產品的總數， mtxxn 1*1 += 為單一品牌產品的總數（含該品

牌的正品與仿冒品）。再將 (1)、 (2)、 (3)、 (7)、 (10)、(17)、 (18) 等

式代入，可解出以下參數： *P , 1P , 2P , m, t, x*及 x1，並有以下的

關係：

0
**

=
Φ

=
Φ d

dp
d
dx

， 0
)1(

2
1 11

1

>
Φ−

⋅+
=

Φ

AxP

d
dp

， 0
)1(2

11

>
Φ−

=
Φ

x
d
dx

，

0
)1(

2
1

*

11

>
Φ−′

⋅+
=

Φ Vx

AxP

d
dm

， 0
[

2
1

1

*2
1

1

1

<
⋅

⋅
⋅

−
+
⋅

−
=

Φ Ax
xm

SxS
Ap

Ax

d
dt

x
yv

，

其中 ⋅≡
m

A 1 0),(),( 1111 >+ ynSynS yx 。

上列比較靜態結果意義如下：對合法的正品廠商而言，本國政

府加強查輯仿冒品，對其成本毫無影響（ *c 、 *F 不變），故並不影

響各個正品廠商的產量及價格（ Φ=Φ ddpddx ** =0）。相反的，

因較嚴格的取締仿冒的動作使仿冒廠商的風險（成本）增加，故仿

冒品的售價將因而提高（ ΦddP1 >0），此時正品相對於仿冒品競爭

力增強，在短期，正品廠商將因此享有超額利潤，仿冒廠商則有損

失。 但 在 長 期 ， 正 品 廠商 的 超 額 利潤 ， 將 吸 引新 廠 商 加 入

( Φddm > 0 )，而仿冒品的經濟損失則使部份仿冒者退出市場

( Φddt <0)，但仍留下的仿冒廠商產量較原來增多( Φddx1 >0)，

且仿冒品的總產量將下降( Φddx1 >0)。

將(4)式全微分，並代入上一段的比較靜態結果，(19)式可化簡

如下：

Φ
′′+

Φ
−

Φ
=

Φ d
dXF

d
dXynSy

d
dpy

d
dG

y

11
111

1
* )(),( Ｘ

．．．． 。 (20)

我們發現，即使是在廠商可自由進出的長期，反仿冒措施的福利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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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仍是不確定的。如同前述，在短期中加強取締仿冒品的福利效果，

長期中仍然存在。不同的是，長期中新品牌的加入另有兩個相反的

效果：其一為使單一品牌（含正品及仿冒品）的銷售量下降，故消

費者的炫耀性上升、福利上升。另一則是新品牌的加入表示有固定

成本 F*的浪費。換言之，市場上的品牌太多了，29 使福利下降。因

此，長期下，反仿冒政策的福利效果仍不能確定。

然而，當 ),( 11 ynSy 甚小時，消費者剩餘因仿冒品減少而造成

的損失將減至最低，故反仿冒政策的福利效果為正。可得如下命題。

4

5. 

智財權相關商品在國際貿易中所佔的比例有愈來愈高的趨勢，

近年來，保護智財權的議題更是受到許多矚目並成為 WTO 貿易談

判的焦點之一。本文即由需求面切入，探討強化智財權對南方的影

響。由於文中僅考慮非欺騙性的仿冒，加上商標權與著作權商品各

有不同的產品特徵，故本文首度將這兩類商品分開討論，以求能更

深入地瞭解保護智財權的經濟效果。

本文的主要發現有：一、當進口正品受限於配額時，若其消費

者對炫耀性的評價甚為一致或國家聲譽對仿冒品的敏感度甚大，則

保護商標權有助於改善南方的社會福利。二、在自由貿易下，相較

                                                       
29 這是因為本文中假設消費者至多只能購買一個商品，且商品不可分割，再

加上我們對產品同質的假設，所以市場中只存在單一品牌或有多個品牌對

消費者而言效用無異。故若市場上存在多個品牌，又因品牌的建立需投入

沉入成本的關係，以資源配置的角度來看，可視為一種浪費。然而，如果

放寬假設，使產品具異質性且消費者能購買一個以上的商品，則多品牌有

可能使福利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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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一結果，若南方強化商標權將有較佳之福利效果。三、若不含

括國家聲譽之改善效果，自由貿易下對南方而言，當消費者對炫耀

性的評價頗為一致時，強化商標權可提升社會福利，強化著作權則

惡化社會福利；若其消費者對品質的看法相似，則結果相反。四、

在廠商可自由進出的長期，若南方強化商標權，則正品廠商家數增

加但單一廠商產量不變、仿冒廠商家數減少且每一廠商仿冒量增

加，整體福利效果仍無法確定。

此外，本文的政策意涵說明如下。首先，由於強化智財權的福

利效果與北方的態度息息相關，因此，若北方對仿冒品採取不聞問

的態度，則南方保護智財權的福利效果較弱，執法自然較為鬆散。

這可以解釋為何北方不惜祭出貿易報復手段來迫使南方強化智財

權，因為唯有如此，才能讓南方有動機採行較為嚴格的保護措施。

若南方的消費者對品質的要求頗為一致，因強化著作權對其較為有

利，故北方需針對商標權施壓。但對多數的南方而言，因經濟發展

多未達一定水準，故其消費者多重視實際的品質甚於重視形而上的

炫耀性，故北方需施予更大的壓力，才能迫使南方強化著作權，這

正符合實際觀察到的現象。

其次，我們也可以看出，要南方自發地強化著作權的方法，應

該就是透過教育使觀念改變，灌輸消費者「智慧是一種財產」的概

念，尊重智財權，進而在購買盜版品時會有一種罪惡感，使購買正

版產品的榮譽感得以提升。如此，即便北方不以貿易報復手段逼迫，

南方仍會自發地保護著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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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0=xyS 的假設下，從(9)式及(13)式可得：

qd
dG
Φ qyq xxFyySxy 1111*1 )(),( ΦΦ ⋅′+⋅⋅−= ， (A1)

  cd
dG
Φ ccycc xxFxxVyyySxxy 11***111*1 )()(),()( ΦΦΦΦ ⋅′+⋅′⋅−⋅+⋅−= 。

(A2)

另外，從(7)式、(11)式及(12)式等式可以導出：

0
)1(2

11
1 <

Φ−
⋅+

=Φ A
AxPx q ， cyxSP += ),(1 ，

=Φ cx1 0
]2[)1(

)( 11

<
−⋅⋅Φ−
⋅+⋅−

BAA
AxPB

， =Φ cx*

]2[)1(
)( 11

BAA
AxPA

−⋅⋅Φ−
⋅+⋅− >0，

其 中 ， ),(),( 1111 yySyySA yx +≡ ， ++≡ ),([2),(2 1111 yySyySB yx．

)]( *xV ′ 。

當政府從嚴執行反仿冒政策時（即 Φ上升），進口正品在受配

額限制和自由貿易下的政策效果差距如下：

cd
dG
Φ qd

dG
Φ− ⋅−−+⋅−= ΦΦΦ

*11*111 ))(,( yxxxyySy qccy cxxV 1*)( Φ′

            )()( 111
qc xxxF ΦΦ −⋅′+ 。

因 011 <− ΦΦ qc xx 及 0)( 11* >−+ ΦΦΦ qcc xxx q
1
Φc

1
Φc

*
Φ xxx −+ >0

﹙意為若強化商標權，在自由貿易時，相較於進口正品受限於配額

之下，仿冒品的銷售量會減少的較多 ( 011 <− ΦΦ qc xx )，且市場上的

品牌產品總量下降較少( 0)( 11* >−+ ΦΦΦ qcc xxx )，故 cd
dG
Φ qd

dG
Φ−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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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rademark and copyright related good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respectively the effects of enforcing trademark right and copyright
from the viewpoint of southern demand side. The major results are as
follows. Without consideration of country reputation, if the consumers
value status of brand goods uniformly, enforcing trademark right ra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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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umers value quality equally, the results will be rever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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